人 事 调 档 函
              负责同志：
贵单位          同志报考我校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，通过初试和复试，成绩合格，已被录取为我校2014级新生。根据教育部研究生招生工作的有关规定，请将该同志的人事档案（含工资关系）和“个人现实表现鉴定表”寄来我办。

谢谢！

通讯地址：湖南省湘潭市桃园路湖南科技大学南校区

邮编：411201

电话（传真）：0731-5829100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南科技大学研招办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6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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